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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3年 2月 21日(星期三)上午 10:30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六樓 605會議室 

主 持 人：蔡學務長葉榮                                    紀錄：黃綺珊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所示 

議    程： 

壹、前次會議提案執行情形                                     P.2 

貳、提案討論： 

         本校「學生請假辦法」修訂案(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P.6  

叁、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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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次會議執行情形：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提案暨臨時動議執行情形報告表 
編號 提案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1 推動本校「學生

心理健康假」

案。 

一、請學務處生輔

組收集相關資

訊，並參考各

校訂定「心理

健康假」之規

範 及 配 套 做

法，有關本校

『學生請假辦

法』修訂草案

在提會前，請

先寄送學生代

表知悉。 

二、後續循校內行

政程序提會討

論。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一、依會議決議辦

理。 

二、本校「學生請

假辦法」修訂

案已提送 113

年 1月 31日行

政會議修正通

過，續提送 112

學年度第 2 學

期臨時學務會

議審議。 

編號 提案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臨時

動議 

就 體 育 室 業

務，提出以下三

點建議事項: 
一、有關泳建

館旁適逢

球類競賽

期間常可

見學生在

該處牆壁

練球，影響

安全。敬請

體育室提

出解決方

案。 
二、校慶運動

會 競 賽 得

獎 獎 狀 無

列 印 得 獎

一、請體育室評估

設置練習牆的

可行性。 
二、請校慶運動會

奬典組再了解

及調整獎狀列

印作業方式，檢

討是否可能於

領獎時發放有

列印得獎者姓

名之獎狀。 
三、請體育室儘量

縮短校慶運動

會大隊接力賽

結束後至閉幕

典禮前之作業

時間。  
 

學務處 

體育室 

一、經本室評估及

考量設置練習

牆之位置、功

能性、實用性

及效益，目前

暫無適合之場

地及空間設置

練習牆，唯有

未來若改建室

外籃、排球場

為多功能風雨

球場，可考慮

將室外籃球、

排球場之間擋

球網改建為練

習牆，屆時空

間及場地安排

須重新審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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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提案暨臨時動議執行情形報告表 
編號 提案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者姓名，請

體 育 室 提

出 解 決 方

法。 
三、請掌握校

慶 運 動 會

大 隊 接 力

賽 結 束 後

至 閉 幕 典

禮 前 之 等

待時間。 

評估。 

二、有關校慶運動

會獎狀發放作

業方式，說明

如下: 

(一)經諮詢本校田

徑專長體育教

師 :參酌目前

國內各項田徑

賽 會 ， 在 資

金、設備及充

足人力下，通

常於完賽後經

匯 整 確 認 成

績、製作獎狀

並核發給獲奬

單位之期程至

少要 1 個月的

作業時間。本

校賽事依循辦

理 ， 謹 慎 為

先，避免倉促

作業，觀感不

佳。 

(二)本校運動會屬

性為學生實習

運動會，每年

由 學 生 輪 辦

(慣例以當屆

體育學系三年

級同學為主、

餘各系自由報

名為輔 )非固

定成員組成。

教育單位本於

輔導角色，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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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提案暨臨時動議執行情形報告表 
編號 提案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以 學 生 為 主

體，視其能力

及經驗給予建

議，實施各項

作業適時檢討

並 滾 動 式 修

正，在符合校

運會舉辦宗旨

之下，盡達實

務要求。 

三、有關縮短校慶

運動會閉幕作

業時間，說明

如下： 

(一)在學務長的指

揮及大會工作

人 員 的 努 力

下，本(112)學

年度校運會閉

幕典禮時間為

下午 3 時 30

分，比原訂 4

時 30 分提早 1

小時。 

(二)大隊接力為校

運 會 重 點 項

目，故賽程安

排在閉幕典禮

前，因參與人

數多，會場時

間掌控實屬不

易；其次，大

隊接力設有競

賽奬金，參賽

隊數多且競爭

十分激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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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提案暨臨時動議執行情形報告表 
編號 提案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過往經驗，因

決賽各隊實力

相當常遇爭議

事件，故大會

特意考量預留

時間處理以利

審議違規及紛

爭。 

(三)閉幕頒奬奬項

多為競賽總錦

標，是參賽單

位及參賽個人

獲奬積分加總

計算之，若倉

促作業誤頒獎

項，影響同學

權益甚鉅，更

是承辦單位所

不樂見。 

  主席裁示：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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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學生事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修訂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請假類別新增心理假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提送 113 年 1 月 3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續提送學務會議

審議。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本校為鼓勵學生積極自我覺察，在身心不適時獲得喘息，擬增列

心理假假別。彙整各系所意見（如附件 1）及參酌各校作法後，

本校增列心理假及其相關配套措施如下： 
1.心理假每學期以 5 日為限。 
2.學生請心理假者，系統將自動寄發關懷郵件給同學、導師及任

課老師，連續請假 3 日或該學期累計請假 3 日者將發送郵件通

知學生事務處校園安全組（下稱校安組）輔導員，由輔導員主

動進行關懷；連續請假 5 日或該學期累計請假 5 日者，系統將

另行寄信通知院系所學程主管、導師、校安組輔導員及學生事

務處心理輔導組，並由學生事務處心理輔導組視學生狀況提供

輔導。 
3.學生於本校學科、術科期末考試及集中實習期間，除因公或因

急病、分娩、近親喪亡或臨時發生不可抗力之變故之情形外，

其他情況不得請假。 
4.依本校學則第 28 條規定：「經核准請公假、產假者，不作缺課

計」，故增加「有關缺曠課之相關規定，依本校學則辦理」字句，

明訂除公、產假外，其餘假別皆列入缺曠課時數紀錄。 
(二)配合民法修訂 18 歲以上為成年，刪除「應由學生家長或監護人」

字句。 
(三)依據 110 年 10 月 27 日行政會議秘書室報告案決議事項，修訂本

辦法審議程序為學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條文及原條文（如附件 2 至附件 4）。 

辦法 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有關學生請假系統之任課教師准駁操作功能介面，會後請學務處生

輔組再與計網中心及系統開發廠商研議調整，以利任課教師操作。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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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依據 112 年 12 月份主管會報會議決議事項，有關本校是否修定學生請假辦法有

關新增心理假假別一案，各系所及師培處調查結果如下： 
一、請問是否贊成心理假？ 

總計調查 22 系所（含師培處），調查結果共 16 系所贊成、2 系所反對、4
系所無意見，故同意可實施心理假。 

 

二、請問認為一學期心理假之核可天數？ 
總計調查 22 系所（含師培處），調查結果共 9 系所認為核可天數為 5 天、9
系所認為核可天數為 3 天、4 系所無意見，然因核可天數 3 天與 5 天數據相

同，參酌國內各大專校院之心理假請假天數後訂定每學期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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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問認為心理假連續請假幾天以上需檢附證明文件？ 
總計調查 22 系所（含師培處），調查結果共 4 系所認為 2 天以上須檢附證

明文件、7 系所認為 3 天以上須檢附證明文件、11 系所表示無須檢附證明

文件，故擬修定為無須檢附證明文件。 

 
四、其他建議事項： 

針對蒐集各系所問題（如附表 1）可區分為三大面向，分別為心理假實施後

之輔導機制、請假限制以及核假標準，就各項內容回應如下 
1.核假標準： 

心理假之訂定，其目的為協助有心理不適、情緒困擾等情形之學生，透

過心理假之制度，調整自我的情緒狀態，平衡身心不適感，以達到喘息

及身心復原，故無審核機制，且依照各系所調查結果，亦無須檢附證明

文件。 
2.輔導機制： 

學生請心理假者，系統將自動寄發關懷郵件給同學及導師，信中將敘明

可提供協助之單位或人員；連續請假 3 日或該學期累計請假 3 日者將發

送郵件通知學生事務處校園安全組（下稱校安組）輔導員；連續請假 5
日或該學期累計請假 5 日者，系統將另行寄信通知院系所學程主管、導

師、校安組輔導員及學生事務處心理輔導組，並由學生事務處心理輔導

組視學生狀況提供輔導。 
3.請假限制： 

就各系所調查結果及參酌國內各大專校院給假準則後訂定本校心理假核

假天數為每學期 5 天，並於法條中修訂學科、術科期末考試及集中實習

期間，除因公或因急病、分娩、近親喪亡或臨時發生不可抗力之變故之

情形外，其他情況不得請假，以避免學生於重大考試期間請假影響自身

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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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編號 問題內容 
1 教授也適用心理假嗎？ 
2 一學期請假超過 3 天者，建議學校主動由心輔中心啟動輔導機制 
3 應將教職員工的心理假也併入一起考量 
4 心理假幾天以上需要扣考？也是比照其他假嗎？或需要檢附醫生證明，另做規範？ 
5 建議心理假核可天數需一次請畢 
6 對於學生權益(EX.操性成績)的影響 
7 避免標籤化的具體措施 
8 應視學生情況提供心理諮商，並通知家長 
9 若遇外出之實習課，請心理假可能會影響實習單位的觀感，此部分較令人擔心 

10 
因為學生請心理假之心理嚴重程度不一、真實性亦不一，故當學生請心理假後，是

否需要啟動系上及學校輔導機制應審慎規劃，以免日後大量請假學生之輔導工作將

造成導師及相關單位的負擔 
11 心理假的標準是甚麼？是不是自己覺得心情不好就可以請假？ 
12 心理假的是課前請還是課後請？被點到名再請假也行嗎？ 
13 學生若請心理假超過 3 天，希望啟動輔導機制，協助學生度過心理黑暗期 
14 遇重要考試(期中期末考)時，須提供證明 
15 期中考、期末考應不予准假 
16 應檢附醫生看診或心理師輔導證明，如同病假 

17 

心理假的緣由是因為學校能補足由師長主動發現心理需求學生之不足，對學生請假

過於寬鬆浮濫，事後導師進場關懷業務量會激增。目前提供假別皆為資源較多之大

校，行政支援系統和人員較本校充裕，若與他校一般的心理假模式，本校導師沒減

鐘點也沒更充裕的心理諮商同仁協助情況下，是否採他校作業，將導師費節省，改

聘為一系幾位具有輔導職能的專案導師因應 
18 為什麼心理假最多比照鄰近學校，教育大學應該更加重視學生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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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請假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通過)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學生請假分下列七種： 
一、事假：…不准假。 
二、病假：須經…補假。 
三、公假： 

(一)經選派…證明文件者。 
(二)經學校…文件者。 
(三)各系所…同意者。 
(四)有關…文件者。 
(五)基於…文件者。 
(六)參加…文件者。 
(七)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歲時

祭儀一日假（依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

所 屬 族 群 歲 時 祭 儀

日），須檢附戶籍謄本、

戶口名簿或政府機關所

開具之證明文件。 
四、喪假：凡直系…事假。 
五、產假（含哺育假）： 

(一)須檢具…手續。 
(二)依前項…八週。 
(三)因撫育…一小時。 

六、生理假：因生理…申請。 
七、心理假： 

(一)學生因心理不適致無法

出席課程，得請心理

假，每學期以五日為限。 
(二)學生請心理假者，系統將

自動寄發關懷郵件給同

學、導師及任課教師，

連續請假三日或該學期

累計請假三日者將發送

郵件通知學生事務處校

第二條   
學生請假分下列六種： 
一、事假：…不准假。 
二、病假：須經…補假。 
三、公假： 

(一)經選派…證明文件者。 
(二)經學校…文件者。 
(三)各系所…同意者。 
(四)有關…文件者。 
(五)基於…文件者。 
(六)參加…文件者。 
(七)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歲時

祭儀一日假（依行政院

原住民委員會公告之所

屬族群歲時祭儀日），須

檢附戶籍謄本、戶口名

簿或政府機關所開具之

證明文件。 
四、喪假：凡直系…事假。 
五、產假（含哺育假）： 

(一)須檢具…手續。 
(二)依前項…八週。 
(三)因撫育…一小時。 

六、生理假：因生理…申請。 
 

一、為鼓勵學生

積極自我覺

察，在身心不

適時獲得喘

息，擬增列心

理假假別。 
二、因應新增心

理假別，故請

假類別修正

為七種。 
三、更正正確全

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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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園安全組（下稱校安組）

輔導員，由輔導員主動

進行關懷；連續請假五

日或該學期累計請假五

日者，系統將另行寄信

通知院系所學程主管、

導師、校安組輔導員及

學生事務處心理輔導

組，並由學生事務處心

理輔導組視學生狀況提

供輔導。 
第三條 請假手續： 
一、除產假…假別採網路申請。 
二、三日內之公假、事假、病

假、生理假及心理假經所有

任課教師核准後，即完成請

假手續。 
三、學生因公請假…，並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符合第二條第三項第一

至第三款規定者，…核

准之文件。 
(二)符合第二條第三項第四

至第七款規定者，逕

附…證明文件。 
(三)師培生之集中駐校實

習，由師資培育處提供

實習時間及學生名單，

逕送學務處登錄。 
四、除有特殊……。 
五、請假期滿……。 
六、凡因意外事件確係無法事

前請假者，於七日內檢附證

明文件逕送學生事務處申

請給假，逾期不得補假並以

曠課論。 
七、學生於本校學科、術科期末

考試及集中實習期間不得

第三條 請假手續： 
一、除產假…假別採網路申請。 
二、三日內之公假、事假、病

假、生理假經所有任課教師

核准後，即完成請假手續。 
三、學生因公請假…，並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符合第二條第三項第一

至第三款規定者，…核

准之文件。 
(二)符合第二條第三項第四

至第七款規定者，逕

附…證明文件。 
(三)師培生之集中駐校實

習，由師資培育暨就業

輔導中心提供實習時間

及學生名單，逕送學務處

登錄。 
四、除有特殊……。 
五、請假期滿……。 
六、凡因意外事件確係無法事

前請假者，應由學生家長或

監護人，於七日內檢附證明

文件逕送學務處申請給

假，逾期不得補假並以曠課

論。 
七、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學期考

一、三日內之心

理假比照病

假經所以任

課教師核准

後完成請假

手續。 
二、配合師資培

育處更名修

正文字。 
三、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2 月

13 日來函所

示配合民法

修定滿 18 歲

以 上 為 成

年，故刪除學

生家長及監

護人等字句。 
四、明訂期末考

試及集中實

習期間不得

請假及其例

外條款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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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請假。但因公或因急病、分

娩、近親死亡或臨時發生不

可抗力之變故，而不能參加

者，應依以下方式辦理請

假： 
(一)因公者，依公假規定辦

理。 
(二)因急病或分娩不能參加

考試者，應檢具健保局

特約醫院或診所出具之

急診或分娩證明書辦理

請假手續。 
(三)因配偶、直系血親、直系

姻親、兄弟姊妹或以永

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

居之親屬死亡，因配偶

之直系血親、直系姻

親、兄弟姊妹或以永久

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

之親屬死亡，或因臨時

發生不可抗拒之變故不

能參加考試者，應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辦理請假

手續。 

學生依前項請假者，應於本

校行事曆規定之期末考試

結束日翌日起五日內辦理

之；因特殊原因逾期請假

者，授課老師、系所學程主

管如准假，應另敘明理由。 

第一項所定請假，應經授課

老師、系所學程主管核准

後，再向生活輔導組辦理請

假手續。 

八、請假所附證明…處分。 
九、尊重教師…成績之影響。 

試或評量時，應於考試前以

書面經任課教師認可請

假。但有事實上困難或不可

抗力之原因且有充分證明

者，得於考試後三日內（含

該科考試日）申請辦理。 

八、請假所附證明…處分。 
九、尊重教師…成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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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准假權責： 
一、超過三日之公假、事假、病

假及心理假先會所有任課

教師、系所主管、輔導教官

後由生活輔導組組長核

定；喪假、產假及五日（含）

以上之公假、事假、病假、

心理假由學生事務長核定。 
二、學期考試期間請假者，一律

加會教務處。 
三、學生經核准請產假者，系

（所）應於核准後三日內通

知該生之導師及任課教師。 
四、請假核定後，學務處應以電

子郵件通知任課教師、導師

及學生。 

第四條 准假權責： 
一、超過三日之公假、事假、病

假先會所有任課教師、系所

主管、輔導教官後由生活輔

導組組長核定；喪假、產假

及五日（含）以上之公假、

事假、病假由學務長核定。 
 

二、學期考試期間請假者，一律

加會教務處。 
三、學生經核准請產假者，系

（所）應於核准後三日內通

知該生之導師及任課教師。 
四、請假核定後，學務處應以電

子郵件通知任課教師、導師

及學生。 

新 增 心 理 假 項

目，心理假准假權

責比照病假核定

方式。 

第五條  
核准給假未上課者為「缺課」；

未經請假或請假未經核准而未

上課者為「曠課」；有關缺曠課

之相關規定，依本校學則辦理。 

第五條  
核准給假未上課者為「缺課」；

未經請假或請假未經核准而未

上課者為「曠課」。 

增修文字，有關缺

曠時數規定，依照

本校學則辦理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實施。 

第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依 110 年 10 月 27
日第 192次行政會

議通案性決議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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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請假辦法 
（修正後全條文） 

086.10.15 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090.05.30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092.10.22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094.10.19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095.04.19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097.04.16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3.23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0.19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16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4.09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1.05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6.15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1.04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02.21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學生凡未能參加集會、上課及規定之活動時，均須依本辦法請 
        假，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者均作曠課論。 
第二條  學生請假分下列七種： 

一、事假：應於事前辦理請假手續，並須繳驗相關之證明，否則

概不准假。 
二、病假：須經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出具之證明書方得申請，

不能當日請假者，准於三日內提出證明申請補假。 
三、公假： 

（一）經選派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或競賽，有相關單位出具

證明文件者。 
（二）經學校選派擔任公務活動，有選派單位主管之證明文件

者。 
（三）各系所舉辦之活動，經系所主管同意者。 
（四）有關兵役事項，有兵役單位出具證明文件者。 
（五）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有相關單位出具證明文

件者。 
（六）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考試、比賽及訓練，有相關證明文

件者。 
（七）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歲時祭儀一日假（依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公告之所屬族群歲時祭儀日），須檢附戶籍謄

本、戶口名簿或政府機關所開具之證明文件。 
四、喪假：凡直系親屬、配偶、配偶之父母及學生本人之兄弟姐

妹死亡者，可憑訃文或死亡證明書請假，惟不得超過一週。

其他親屬死亡者得請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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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假（含哺育假）： 
（一）須檢具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之證明書方得申請，學生

無法親自辦理請假時，得以電話、書信、或託人先向輔

導教官報備，並於分娩日起二週內補辦請假手續。 
（二）依前項規定請假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

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於分娩後，給予娩假八週。 
（三）因撫育三歲以下幼兒，如須親自哺乳者，得於每日上、

下午各請一次哺育假，每次一小時。 
六、生理假：因生理期不適請假，無需檢附證明文件，惟每月以

一次，每次以一日為限；不能當日請假者，應於三日內補提

申請。 
七、心理假： 

（一）學生因心理不適致無法出席課程，得請心理假，每學期

以五日為限。 
（二）學生請心理假者，系統將自動寄發關懷郵件給同學、導

師及任課教師，連續請假三日或該學期累計請假三日者

將發送郵件通知學生事務處校園安全組（下稱校安組）

輔導員，由輔導員主動進行關懷；連續請假五日或該學

期累計請假五日者，系統將另行寄信通知院系所學程主

管、導師、校安組輔導員及學生事務處心理輔導組，並

由學生事務處心理輔導組視學生狀況提供輔導。 
第三條 請假手續： 

一、除產假、學期考試期間請假及十五日以上之公假採書面申請

外，其餘假別採網路申請。 
二、三日內之公假、事假、病假、生理假及心理假經所有任課教

師核准後，即完成請假手續。 
三、學生因公請假須事前向任課教師請假，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符合第二條第三項第一至第三款規定者，檢附主辦單位

公函經本校一級單位主管核准之文件。 
（二）符合第二條第三項第四至第七款規定者，逕附相關單位

之來文或證明文件。 
（三）師培生之集中駐校實習，由師資培育處提供實習時間及

學生名單，逕送學務處登錄。 
四、除有特殊情形經認可者外不准事後補假。 
五、請假期滿時，應即銷假，不能銷假者，應即日呈明理由續假，

否則未經請假之時日均以曠課論處，假期未滿而提前銷假者以

實際請假時日計算之。 
六、凡因意外事件確係無法事前請假者，於七日內檢附證明文件

逕送學生事務處申請給假，逾期不得補假並以曠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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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於本校學科、術科期末考試及集中實習期間不得請假。

但因公或因急病、分娩、近親死亡或臨時發生不可抗力之變

故，而不能參加者，應依以下方式辦理請假： 
（一）因公者，依公假規定辦理。 
（二）因急病或分娩不能參加考試者，應檢具健保局特約醫院

或診所出具之急診或分娩證明書辦理請假手續。 
（三）因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兄弟姊妹或以永久共同

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死亡，因配偶之直系血親、直

系姻親、兄弟姊妹或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

屬死亡，或因臨時發生不可抗拒之變故不能參加考試

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辦理請假手續。 
學生依前項請假者，應於本校行事曆規定之期末考試結束日翌

日起五日內辦理之；因特殊原因逾期請假者，授課老師、系所

學程主管如准假，應另敘明理由。 
第一項所定請假，應經授課老師、系所學程主管核准後，再向

生活輔導組辦理請假手續。 
八、請假所附證明文件，如發現有虛偽情事除已缺席之時日作曠

課論外，並視情節予以記過以上之處分。 
九、尊重教師於教學活動之自主權，學生若無法參與課程學習，

須依誠實原則，事先告知任課教師並自行登錄系統辦理請假，

任課教師有權評定學生請假對其學習成績之影響。 
第四條 准假權責： 

一、超過三日之公假、事假、病假及心理假先會所有任課教師、

系所主管、輔導教官後由生活輔導組組長核定；喪假、產假

及五日（含）以上之公假、事假、病假、心理假由學生事務

長核定。 
二、學期考試期間請假者，一律加會教務處。 
三、學生經核准請產假者，系（所）應於核准後三日內通知該生

之導師及任課教師。 
四、請假核定後，學務處應以電子郵件通知任課教師、導師及學

生。 
第五條 核准給假未上課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經核准而未上課

者為「曠課」；有關缺曠課之相關規定，依本校學則辦理。 
第六條 進修推廣處學生請假及缺曠課計分辦法，暨教育實習課程相關活動

請假辦法另訂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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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請假辦法 
（原條文） 

086.10.15 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090.05.30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092.10.22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094.10.19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095.04.19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097.04.16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3.23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0.19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16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4.09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1.05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6.15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1.04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學生凡未能參加集會、上課及規定之活動時，均須依本辦法請

假，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者均作曠課論。 
第二條  學生請假分下列六種： 

一、事假：應於事前辦理請假手續，並須繳驗相關之證明，否則概

不准假。 
二、病假：須經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出具之證明書方得申請，不

能當日請假者，准於三日內提出證明申請補假。 
三、公假： 

（一）經選派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或競賽，有相關單位出具

證明文件者。 
（二）經學校選派擔任公務活動，有選派單位主管之證明文件

者。 
（三）各系所舉辦之活動，經系所主管同意者。 
（四）有關兵役事項，有兵役單位出具證明文件者。 
（五）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有相關單位出具證明文

件者。 
（六）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考試、比賽及訓練，有相關證明文

件者。 
（七）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歲時祭儀一日假（依行政院原住民委

員會公告之所屬族群歲時祭儀日），須檢附戶籍謄本、戶

口名簿或政府機關所開具之證明文件。 
四、喪假：凡直系親屬、配偶、配偶之父母及學生本人之兄弟姐妹

死亡者，可憑訃文或死亡證明書請假，惟不得超過一週。其他

親屬死亡者得請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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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假（含哺育假）： 
（一）須檢具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之證明書方得申請，學生

無法親自辦理請假時，得以電話、書信、或託人先向輔

導教官報備，並於分娩日起二週內補辦請假手續。 
（二）依前項規定請假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

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於分娩後，給予娩假八週。 
（三）因撫育三歲以下幼兒，如須親自哺乳者，得於每日上、

下午各請一次哺育假，每次一小時。 
六、生理假：因生理期不適請假，無需檢附證明文件，惟每月以一

次，每次以一日為限；不能當日請假者，應於三日內補提申請。 
第三條 請假手續： 

一、除產假、學期考試期間請假及十五日以上之公假採書面申請

外，其餘假別採網路申請。 
二、三日內之公假、事假、病假、生理假經所有任課教師核准後，

即完成請假手續。 
三、學生因公請假須事前向任課教師請假，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符合第二條第三項第一至第三款規定者，檢附主辦單位

公函經本校一級單位主管核准之文件。 
（二）符合第二條第三項第四至第七款規定者，逕附相關單位

之來文或證明文件。 
（三）師培生之集中駐校實習，由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提

供實習時間及學生名單，逕送學務處登錄。 
四、除有特殊情形經認可者外不准事後補假。 
五、請假期滿時，應即銷假，不能銷假者，應即日呈明理由續假，

否則未經請假之時日均以曠課論處，假期未滿而提前銷假者以

實際請假時日計算之。 
六、凡因意外事件確係無法事前請假者，應由學生家長或監護人，

於七日內檢附證明文件逕送學務處申請給假，逾期不得補假並

以曠課論。 
七、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學期考試或評量時，應於考試前以書面經任

課教師認可請假。但有事實上困難或不可抗力之原因且有充分

證明者，得於考試後三日內（含該科考試日）申請辦理。 
八、請假所附證明文件，如發現有虛偽情事除已缺席之時日作曠課

論外，並視情節予以記過以上之處分。 
九、尊重教師於教學活動之自主權，學生若無法參與課程學習，須

依誠實原則，事先告知任課教師並自行登錄系統辦理請假，任

課教師有權評定學生請假對其學習成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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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准假權責： 
一、超過三日之公假、事假、病假先會所有任課教師、系所主管、

輔導教官後由生活輔導組組長核定；喪假、產假及超過五日以

上之公假、事假、病假由學務長核定。 
二、學期考試期間請假者，一律加會教務處。 
三、學生經核准請產假者，系（所）應於核准後三日內通知該生之

導師及任課教師。 
四、請假核定後，學務處應以電子郵件通知任課教師、導師及學生。 

第五條 核准給假未上課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經核准而未上課

者為「曠課」。 
第六條 進修推廣處學生請假及缺曠課計分辦法，暨教育實習課程相關活動

請假辦法另訂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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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上午 10點 50分)。 


